南京市秦淮生态环境局三方询价通知书

   各有关律所   ：
我局拟于 2026 年 5 月开展 2026-2027年度法律顾问项目采购工作（具体采购需求见附件）。请贵单位在接到此通知后于2026年5月19日18:00前作出合理的报价，并将报价材料（一份）密封寄或送至我单位。


联系人：季辉
电  话：18951658075
邮寄地址：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路1号506室



南京市秦淮生态环境局
                                2026年5月9日


附件1：
 南京市秦淮生态环境局聘任法律顾问项目采购需求
	项目名称
	2026-2027年度聘任法律顾问项目

	项目预算
	10万元

	服务期限
	2026.6.14-2027.6.13

	采购需求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8项基本内容：
1.为我局重大决策、重大行政行为提供法律审核、咨询服务；
2.协助起草、修改重要的法律文书或者以我局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合同；
3.参与处理行政复议、诉讼、仲裁等法律事务。代理申请强制执行案件，参与生态损害赔偿案件及公益诉讼；
4.为处置涉法涉诉案件、信访案件和重大突发事件等提供法律服务；
5.协助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及执法培训；
6.每周安排持有律师执业证书人员提供坐班服务；
8.办理我局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

	评审原则
	综合评分法       

	备  注
	经评审后担任我局法律顾问的律所，在年度法律服务双方认可的情况下，可优先签订下一年度的法律服务合同，但不超过3年。




附件2：
报名条件及要求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和合法经营范围，且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供相关资料；
（二）司法厅颁发的执业许可证；
（三）税务登记证；
（四）近三年在本行业内从事相关工作未受到政府部门给予不良记录或行政处罚的证明；
（五）近一年在本行业内从事相关工作未受过行业惩戒的声明；
（六）近三年内有为生态环境部门提供过法律服务的相关证明材料；
（七）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
（八）提供资料真实有效（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九）正在为与我局有法律冲突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不得参与询价（2026年5月19日前）；
（十）相关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